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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11 月 25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2 年 10 月 1 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  

跟進工作的最新情況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政府當局就《2012 年 10 月 1 日南丫島

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報告》發表後，各項跟

進工作的最新情況。當局上次向本委員會匯報是於本年 7 月 22
日。  
 
 
背景  
 
2. 《調查委員會報告》於 2013 年 4 月 30 日發表，報告就事

故起因進行研究和確定、對海事處就本地載客船隻的監管作出批

評，以及提出一系列改善建議。其後，運輸及房屋局（“運房

局＂）聯同海事處於今年 5 月 27 日委員會會議上就跟進報告內

各項建議作出第一次匯報，當中包括運房局宣布成立「海事處制

度改革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討該部門的管理

和改革，及由運房局常任秘書長（運輸）領導內部調查小組，就

海事處人員在過往執行職務時可能涉及的具體問題展開調查；交

代提升海上安全的即時覆核和改進工作，以及各項短、中、長期

改善措施建議。在今年 7 月 22 日，我們再向委員會匯報海事處

在推行各項加強海上安全改善措施的具體進展；並在 9 月 17 日

的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聽取海事業界團體代表對擬議措施的意見

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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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  
 

（一） 改革督導委員會 

 
3. 由運房局局長所主持的督導委員會，自 2013 年 5 月成立

以來至 11 月中已舉行過六次會議，督導委員會同意循兩個大方

向進行全面檢視：  
 

(a) 有關處方在工作程序及安全標準上的改進；及  
(b) 有 關 制 度 性 和 結 構 性 的 事 項 ， 包 括 人 力 和 培 訓 事

宜。  
 
4. 針對部門的長遠發展，委員會特別關注海事處兩個專業職

系（即海事主任和驗船主任）人手短缺的情況。由於只有少數年

輕人願意投身航海業，香港海事業界在過去多年一直嚴重缺乏具

備航海背景的專業人員。鑒於海員（包括驗船師）需要實習經驗

才可取得專業資格，而海事處職位又要求申請人有額外的工作經

驗，再加上私人市場提供的薪酬優厚，海事處要吸引本地合資格

海員加入部門非常困難。就此，督導委員會認為海事處須着手調

整現時兩個專業職系的入職要求，以便招攬剛考取所需學歷的年

輕人提早加入部門工作。海事處會檢討和加強現時對新入職人員

的培訓計劃，讓他們獲取所需的專業技能和經驗。海事處在諮詢

相關專業團體後會進一步制訂有關建議。  
 
5. 此外，就檢討海事處的運作模式和工作程序方面，督導委

員會邀請了效率促進組現正就部門進行組織性檢討。第一階段的

檢討工作已經展開，主要檢視海事處發牌、發證和監管本地船隻

的工作。初步結果顯示海事處在運作效率與效能、內部溝通與合

作、資訊透明度和對外溝通及檔案管理方面均有改善空間。效率

促進組現正整理第一階段的檢討結果，並會於 2013 年年底前擬

定改善建議。督導委員會屆時會仔細研究相關建議。待第一階段

完成後，效率促進組會開展下一階段的檢討，範圍將包括海事處

其他方面的規管工作。  
 
6. 同時，督導委員會亦詳細討論海事處在提升海上安全方面

的跟進工作，包括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改善措施。這些措施的

詳情載於下文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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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事處跟進工作 

 
7. 在提升海上安全措施方面，自 7 月海事處向委員會所作匯

報至今，處方與業界透過「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其轄下的小

組委員會及與其他業界代表先後舉行了十次會議，就各項短、

中、長期改善措施的落實計劃進行討論，包括建議措施的技術可

行性和相關配套安排等。海事處重申推行改善措施以提升海上安

全的決心，並會繼續與業界商討，以期共同解決業界面對的困

難。海事處亦考慮到業界對一系列改善措施的承受能力，因此建

議分階段推行各項措施。  
 
第一階段的改善措施  
 
8. 經過多次商討後，「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在 10 月 23 日

的會議上，通過於第一階段實施以下五項具體措施，以提升海上

安全︰  
 

(a) 規定所有載客超過 100 人的船隻，在一些特定情況下

除船長外須有一名船員協助瞭望；  

(b) 規定所有載客超過 100 人的載客船隻必須備存應變部

署表；  

(c) 檢討渡輪及小輪的最低安全船員人數；  

(d) 加強船上救生衣的相關說明和指示；以及  

(e) 規定主甲板以下的水密門須裝設警報器，而警報顯示

器須設於駕駛室，目的在於顯示水密門的開關狀況，

並在水密門處於開啓狀態時發出警報。  

 
9. 基於以上措施不涉及修訂法例，海事處將通過行政安排和

修訂相關工作守則予以實施。海事處預期在 11 月底藉憲報公布

經修訂的工作守則。 (d)項會在新修訂的工作守則公布三個月後實

施，而 (b)和 (e)項則會在新修訂的工作守則公布六個月後實施。

至於涉及增聘船員和相關培訓的措施（即 (a)和 (c)項），所有經營

者須於新修訂的工作守則公布一年後全面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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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第二階段的改善措施  
 
10. 此外，《調查委員會報告》亦建議多項中、長期海事安全

改善措施，經與業界磋商後，海事處建議在第二階段集中處理以

下兩項工作：  
 

(a) 規定有關船隻安裝三種有助提升航行安全的設備（即

船舶自動識別系統（AIS）、雷達和甚高頻無線電）；以

及  

(b) 規定為船上每名兒童配備兒童救生衣。  

 

(a) 建議安裝AIS、雷達和甚高頻無線電  

 
11. 海事處現時只強制規定某些本地船隻 1必須裝設 AIS、雷達

和甚高頻無線電。為防止日後再發生相類撞船事故，《調查委員

會報告》建議應規定所有獲准載客超過 12 人的渡輪或小輪設有

甚高頻無線電，而獲准載客超過 100 人的船隻，亦須安裝 AIS 和

雷達。海事處同意安裝上述導航設備，將有助提升整體的海上安

全水平和船上乘客安全：  
 

(i) AIS 自動發送船隻資料予其他船隻及航行監察中心。

裝設 AIS 的船隻能讓其他船隻（包括遠洋船隻）檢測

到其航行情況，在有需要時及早作出避碰行動。此

外，裝設 AIS 的船隻如遇有緊急情況，其所在位置和

身份更容易獲得確定，讓搜救行動可更迅速進行。

AIS 的航行資料也可作日後交通管理規劃及意外調查

之用；  

 

                                                 

1  獲發「速度管制豁免」的高速渡輪和在 2010 年 6 月後獲發牌照而又長

度超過 50 米的石油運輸船須安裝 AIS。至於雷達，在維多利亞港口以

外航行的專營服務或領牌服務的渡輪和小輪均須安裝。在內地或澳門

註冊而又總噸位超過 300 噸來往香港進行貿易的船隻、參與船隻航行

監察服務的本地船隻和在維多利亞港口以外航行的渡輪須配備甚高頻

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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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雷達可讓船隻偵測到交通狀況，有助預測與其他船隻

是否有碰撞風險並可及早採取避讓行動，提升航行安

全。雷達於能見度不佳（如濃霧或大雨）時，其效能

更為顯著；以及  

 
(iii) 甚高頻無線電可讓船隻於緊急情況下向航行監察中心

及鄰近船隻尋求協助或與前來處理海上緊急情況的政

府船隻（如水警輪和滅火輪）對話和通報情況。  

 
12. 一些本地船隻的經營者和船長或認為 AIS 未能為他們帶來

十分明顯的直接裨益。基於本地船隻的限制，AIS 較大程度上是

方便遠洋船隻確定附近裝有 AIS 本地船隻的位置，以便採取避碰

行動，而本地船隻使用 AIS 去確定附近船隻的位置並不如遠洋船

隻般方便；然而，AIS 對提升整體海上安全水平和船上乘客安全

依然有實質幫助。至於業界所關注的額外安裝費用和技能培訓，

海事處會與業界進一步商討實施細節，並會在有需要時提供適切

協助。同時，海事處亦正在與業界聯繫，安排相關的培訓課程。  
 

(b) 建議為船上每名兒童提供兒童救生衣  

 
13. 根據現行法例，本地船隻一般均須為船上所有人配備成人

救生衣，並須為船上 5%人配備兒童救生衣。換言之，在一些情

況下，法例規定的兒童救生衣數目有可能較船上兒童實際人數為

少。《調查委員會報告》建議須為船上每名兒童備存足夠的兒童

救生衣。現時多個海外司法管轄區也規定船上每名兒童須獲提供

兒童救生衣，例如英國修咸頓和澳洲悉尼。此外，《國際海上人

命安全公約》規定，兒童救生衣的數量須“至少相等於船上乘客

總數的 10%，或為每個兒童配備一件救生衣而可能需要的更多數

量＂。雖然該公約僅適用於遠洋船隻，但其規定也可作參考。  
 
14. 業界對落實以上建議表示有困難，擔心實際上難以預計和

確定船上兒童乘客的準確人數，因而無法符合新的要求；此問題

對渡輪經營者尤甚。海事處理解業界在營運上的限制，故此會與

業界進一步商討實施有關安排的可行細節，以期共同解決執行上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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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15. 以上第二階段的建議改善措施將會涉及法例修訂。政府當

局計劃在 2013 年 12 月／2014 年 1 月就有關措施最後細節諮詢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並會因應諮詢結果，於 2014 年第一季

徵求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支持，以期在 2014 年內開始擬

備立法建議。  
 

其他中期及較長期措施  

 
16. 除了第一和第二階段實施的改善措施之外，海事處正積極

跟進《調查委員會報告》內及其他海事專家所提出其他中期及較

長期改善措施，包括船員作息安排、船長實際駕駛操作測試、成

立海上交通意外援助基金、提高第三者風險保險的保額，以及有

關海事處審批圖則和驗船的若干技術修訂。海事處會於 2014 年

繼續就上述措施諮詢業界。  
 

（三） 內部調查工作 

 
17. 就《調查委員會報告》內提述關於海事處人員在過往執行

職務時可能涉及的具體問題，包括可能出現行政失當及失職等情

況，運房局局長已指示運房局常任秘書長（運輸）領導內部調

查，並成立調查小組，找出責任所在，並確保調查工作全面、徹

底及公平地進行。  
 
18. 調查小組自 6 月下旬成立至今，正全速進行工作。是次調

查須追查的時段頗長，並涉及較多人員，調查小組須要翻查大量

自 1995、 96 年起的部門文書檔案，並需徴詢法律意見。目前調

查小組已大致完成對基本文書檔案的查核，並分批向相關人員索

取資料，逐一會見。被邀請協助提供資料的人員數目，較早前向

獨立調查委員會作供的二十三名為多，基本上包括十多年來所有

曽經處理「南丫四號」的相關人員，包括在職及已退休人員，當

中有首長級的，亦有非首長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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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為盡快完成調查，調查小組現正同時在多個關注範疇，包

括圖則審批、檢驗船隻及船上救生設備等推進調查工作。運房局

一貫的立場是，在內部調查過程中，若發現有任何牽涉刑事成分

的事情，會轉交予執法機關處理，而不會待整個內部調查完成後

才進行轉介。若內部調查結果有證據顯示有人員涉嫌在過往執行

相關職務時失職、失責、行為不當或涉及管理責任的問題，則不

論所涉人員職級，我們會按既定程序對有關人員採取紀律行動，

包括建議公務員事務局依據《公務人員（管理）命令》及相關的

規例對有關人員展開紀律研訊 2。根據現時的工作進度及情況估

計，預期調查小組在明年第一季內向運房局局長提交報告。  
 
 

（四） 刑事調查 

 
20. 至於刑事調查方面，警方正就南丫島撞船事故進行全面調

查，並會循各方面調查事件是否涉及或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警

方會繼續就有關調查工作與律政司保持緊密聯絡。當局重申，就

海難事件涉及的刑事調查工作及日後任何進一步刑事檢控，無論

是否涉及政府人員，亦不論其職位之高低，律政司必定會以公平

及不偏不倚的手法秉公辦理。  
 
 

（五） 與家屬的聯繫 

 
21. 　運房局局長和副局長分別在過去六個月先後四次與海難

家屬會面，每次出席人數約三十至五十人，就雙方關注事項進行

溝通，包括內部調查工作進度、責任及賠償問題、民事索償及法

援、督導委員會工作的進展及海事處在提升載客船隻和海上安全

多方面的跟進工作等。運房局也有協助個別家庭提出的訴求，而

社會福利署亦繼續跟進有需要支援的家庭，包括提供情緒輔導和

跟進福利需要。此外，律政司司長及刑事檢控專員亦曾與家屬會

晤。  

                                                 

2  按照《公務人員（管理）命令》(“命令＂)所定及相關的規例而展開的對涉

嫌行為不當人員紀律研訊，將裁定所指稱的不當行為是否確立，並依

命令對所確立的不當行為施加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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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知悉有家屬打算向政府當局提出民事訴訟追討賠償。

應家屬要求，律政司作出配合安排，已經指派了一名律師，專責

與家屬的法律代表聯繫。  
 
 
徵詢意見  
 
23. 請委員備悉政府以上跟進工作及提出意見。  
 
 
 
 
 
運輸及房屋局  
海事處  
2013 年 11 月  




